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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發布令、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、總說明、逐條說明、附表逐

條說明 (376550000A_1150060520B_ATTACH1.pdf、
376550000A_1150060520B_ATTACH2.pdf)

主旨：「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，業經本府

115年4月13日府教設字第1150060520A號令訂定發布，茲

檢送發布令（如附件）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正本：花蓮縣議會、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(請刊登公報)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50001593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4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